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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休耕政策研究对于推进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实现农业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文章基于湖南省长沙、株洲、湘潭试点地区三市 360 户受访农户样本调查数据，分析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

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45.9%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评价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亩均水

稻纯收入和休耕补偿意愿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影响显著，且方向为负。即亩均水稻纯收入水平越高和

耕地休耕补偿意愿越高，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低。而年龄、非农收入比重、承包耕地面积对耕地

休耕政策影响不显著。为了确保耕地休耕政策的顺利实施，保障参与耕地休耕政策的合理权益和收入不受影响，应

当采取可行措施，适度提高耕地休耕补偿标准，维持农户参与耕地休耕制度后的收入水平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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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农业生产面临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1]、地下水超采[2]、农业面源污染[3]等诸多挑战，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耕

地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生态问题尤为严峻。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公报》（2014）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 19.4%[4]。重金属污染不仅降低耕地

的土壤质量，降低农业生产效益，导致农业产出物重金属含量超标，而且会影响人体健康和田间生物多样性，引发生态失衡的

矛盾
[5]
。为了保护珍贵的耕地资源，探索耕地休耕等方式推进耕地重金属超标治理获得了政府的认可与肯定。2014 年中央一号

文件首次提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工作[6]。2015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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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正式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探索实行耕地轮作

休耕制度试点”[7]。2016 年 6 月，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中央农办、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委联合印发《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

耕制度试点方案》，明确试点区域和技术路径，重点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休耕试点，其中在

湖南省长株潭地区休耕 10万亩[8]。2017 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点”[9]。湖南省稻

谷产量多年为全国之冠，2017年产量占全国生产总量的 12.89%[10]。展开耕地休耕研究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湖南重金属

污染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国家制度创新安排的耕地休耕政策运用于重金属污染治理，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与其直接相关的还不多。已有文献对

耕地休耕政策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耕地休耕政策的理论基础分析，主要包括内涵、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耕地休

耕是为了满足受损耕地休养生息需要而采用的一种办法或措施
[11]

。我国广大农村耕地存在土地撂荒与过度利用引发的地力水平

降低与破坏环境等问题[12]，土壤污染、耕地质量退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采取耕地休耕

政策有利于改善耕地质量[13]，破解粮食供求平衡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14]，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15]。二是耕地休耕措施的模式

比较、国际与地区经验借鉴分析。有学者分析了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16]，美国的土地休耕

保护计划（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CRP)[17]，日本通过1995 年实行的《粮食法》采取轮作、管理和永久休耕三种模式[18]，

中国台湾地区通过 1984年实施的《稻田生产及稻田转作计划》采取转作和翻耕补贴实施土地休耕
[19]
，结合中国当前实施的耕地

休耕政策在休耕目的、补贴类型、休耕监测、休耕评价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对休耕目的进行动态调整、实施差别补贴、完

善监管制度的政策建议[20]。三是耕地休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优化路径研究。耕地休耕存在管理不善[21]、监督不力、资金

渠道单一和科技支撑不强等问题[22]。四是影响广大农户参与耕地休耕的意愿因素及休耕补偿研究。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户户主特

征、农户家庭特征及政策理解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23]，构建公平合理的休耕补偿机制、确定科学的补偿标准对

保护参与农户经济权益具有重要意义[24]。 

关于湖南省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研究还不深入，耕地休耕政策的实施与试点地区广大农户的生产与收入密切相关，本文试图

通过在湖南省长沙、株洲、湘潭 3 市的实地调研，定量分析试点地区影响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度的因素，从而为完善耕

地休耕政策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作为研究区域。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典型地区，也是重

金属污染治理的试点地区。2016、2017 年湖南省分别出台了《湖南省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试点 2016 年实施方案》和《湖

南省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试点 2017年实施方案》，确定2016 年全省休耕面积为10万亩，年全季休耕补贴标准为 700元/

亩，年单季休耕补贴标准为420 元/亩，由村集体或村小组组织实施；确定2017 年全省休耕面积为 20万亩，休耕补贴参照农村

土地流转价格，最多不超出年全季 700 元/亩，连续实施 3年。 

本文分析采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 2018 年 7月对湖南省长沙、株洲、湘潭 3市分别下辖的长沙县、渌口区、湘潭县的 6个

乡镇 18 个村庄的实地调研。调研的 18 个村庄都是已经实施耕地休耕补偿政策的试点区域。实地调研采取问卷调查为主、访谈

调查为辅的方式，通过专题调研员同受访农户一对一交谈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 3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51 份，有效问卷占发

放问卷的比率为 97.5%。为了掌握受访村集体基本情况，课题组的调查人员还对村长或村支书进行了专门访谈。与此同时，课题

组还分别与长沙县、渌口区、湘潭县的相关部门进行了专门座谈。受访农户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受访农户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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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选项 样本数量（户） 所占比重（%） 

性别 
男 284 80.9 

女 67 19.1 

 16～30岁 8 2.3 

 31～40岁 41 11.7 

年龄 41～50岁 101 28.8 

 51～65岁 158 45.1 

 65 岁以上 43 12.1 

 文盲 14 3.9 

 小学 85 24.2 

文化程度 初中 148 42.2 

 中专、高中 67 19.1 

 大专及以上 37 10.6 

 1～2人 36 10.3 

家庭人口 
3～4人 147 41.9 

5～6人 139 39.6 

 6 人以上 29 8.2 

 2 亩以下 25 7.1 

承包耕地面积 
2～4亩 261 74.3 

4～6亩 46 13.1 

 6 亩以上 19 5.5 

 

1.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并研究影响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因素。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

策的满意程度，指的是受访农户在参与耕地休耕政策后对耕地休耕政策的主观满意程度，根据程度高低不同，可以细分为非常

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五种情形。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为因变量，“Y=1”表示“非常不

满意”，“Y=2”表示“不满意”，“Y=3”表示“一般”，“Y=4”表示“比较满意”，“Y=5”表示“非常满意”。伴随取值

的增加，表示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度上升。利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计量分析模型研究影响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

满意程度的因素，计量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对计量分析模型（1）进行对数转换，得到多元有序 Logistic计量回归分析模型表达式如（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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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指代概率；θj指代截距项；ϑi指代自变量 xi的系数；n指代自变量数量。 

借鉴已有研究[25-26]，考虑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地区的实际情形，对影响农户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类整理，将其

分为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业生产与经验特征和农户主观评价四种类型 17个分析变量。计量模型变量阐释、统计描

述及预期影响如下：(1)农户个体特征中，女性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可能低于男性，年龄大小的影响变动不确定，文化程

度越高，受教育的时间越长，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度可能越高；(2)农户家庭特征中，农户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的比重越高、农户家庭中外出打工 6 月以上的人数越多，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越低，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就越高，农

户家庭人口总数越多，农户家庭劳动力状况越好，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就越低，65 岁以上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能

力在下降，预期农户家庭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越多，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3)农业生产与经营特征中，农户承

包农村耕地总面积越多，农户更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可能下降，亩均水稻纯收入是农户参与

耕地休耕政策的机会成本，如果预期亩均水稻纯收入水平增加，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可能降低；(4)农户主观评价中，

对耕地保护功能认知、自愿参与耕地休耕政策、耕地休耕补偿意愿越低、耕地休耕模式满意程度越高、耕地休耕补偿标准满意

程度越高、及时发放耕地休耕补偿、参与耕地休耕补偿政策家庭收入增加的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可能提升。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户满意度和农户主观评价 

统计 351 户受访农户的回答可以发现：22 户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回答是非常不满意，占样本总量的 6.3%;41 户农户对

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回答是不满意，占样本总量的 11.7%;127 户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回答是一般，占样本总量的

36.2%;102 户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回答是比较满意，占样本总量的 29.1%;59 户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回答是非

常满意，占样本总量的 16.8%。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的相应赋值为1、2、3、4、5，那么受访农户

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总体满意程度值为 3.36，介于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 

对于是否及时发放休耕补偿的回答，88.6%的受访农户认为耕地休耕补偿的补贴发放非常及时，只有 11.4%的受访农户认为

耕地休耕补偿的补贴发放不及时，绝大多数农户认为参与耕地休耕政策后的总收入水平下降，这一统计结果与大多数受访农户

认为耕地休耕补偿标准有待提高提供了近似的解释，二者存在一致性。 

2.2 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 Stata15.1 分析软件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影响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因素。在进行计量模型估计分析之

初，通过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计量模型的最大似然比统

计值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计量分析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比较理想。 

可以发现，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影响显著的因素主要有 14个，分别是农户个体特征的性别、文化程度，农户家

庭特征的家庭人口、家庭总收入、65 岁以上人数、外出打工 6 月以上人数，农户生产与经营特征的亩均水稻总收入，农户主观

评价的耕地保护功能认知、是否自愿参与休耕、休耕补偿意愿、休耕模式满意度、休耕补偿标准满意度、是否及时发放休耕补

偿和家庭收入变化。具体情形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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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户个体特征的影响分析。受访农户性别变量在统计 5%的水平上显著，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方向为正，表明女

性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明显低于男性。文化程度在统计 10%的水平上显著，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方向为正，表明受访

农户文化程度越高，受教育年限时间越长，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受访农户，农户的

家庭总收入、耕地保护功能认知、政策接受与认知等方面更高更快一些。年龄变量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影响不显

著。 

(2)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分析。受访农户家庭总人口在统计1%的水平上显著，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方向为负，表明

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低，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小型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对农村劳

动力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质量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家庭人口规模越大的农户就越有能力分配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与经

营活动当中，因而对耕地休耕政策的参与意愿不高，因此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不高。受访农户家庭总收入变量在统计10%

的水平上显著，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方向为正，表明农户的家庭总收入水平越高，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

非农收入比重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度影响不显著。65岁以上人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

的影响方向为正，比较适宜的解释是老年人口劳动能力和身体体力明显下降，耕地休耕政策可以明显减轻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

与经营活动的体力与劳动负担，与此同时还能获取休耕补偿，因而 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越多，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

外出打工 6 月以上人数在统计 5%的水平上显著，对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方向为正，耕地休耕政策采取的休耕方式可以显

著降低外出务工农户在农业生产与经营中的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农务工活动中取得较高的比较

效益，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因此提升农户总收入。所以，外出打工 6月以上人数越多，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 

(3)农业生产与经营特征的影响分析。亩均水稻纯收入在统计 5%的水平上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影响显著，且方

向为负，也就是亩均水稻纯收入水平越高，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差，该回归结果同理论预期影响一致。亩均

水稻纯收入水平是受访农户参与耕地休耕政策的机会成本，不同类型的受访农户由于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其耕种的水稻亩均

纯收入存在高低不同的异同，亩均水稻纯收入水平越好的农户，其水稻种植效益越明显，倘若实施耕地休耕政策参与休耕时，

相应会提出更多更高的休耕补偿标准。由于休耕补偿无法根据农户类别采取不同的补偿标准，面对统一耕地休耕标准进行休耕

补偿时，亩均水稻纯收入高的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度就不高。而耕地承包面积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不显著。 

(4)农户主观评价的影响分析。7 个农户主观评价变量都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影响显著，且回归结果用理论预

期影响一致。对耕地保护功能认知越明白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相对那些不是自愿参与耕地休耕政策

的受访农户，主动、自愿参与耕地休耕政策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补偿的满意程度较高。对目前耕地休耕补偿标准评价较好

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耕地补偿意愿较低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认为耕地休

耕补偿模式满意度较高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较高。认为耕地休耕补偿标准满意度较高的受访农户，对耕地

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较高。认为耕地休耕补偿及时发放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较高。参与耕地休耕政策后家

庭收入增加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较高。 

3 讨论 

为了深刻理解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从生态保护补偿视角展开更深入的分析。2018 年 12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 9部委、行、局联合印发《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指出

“进一步完善全民所有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海域海岛资源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健

全依法建设占用自然生态空间和压覆矿产的占用补偿制度”[27]。耕地等土地资源是中国目前进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六大领域

之一，相对于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矿产资源等领域，是较晚提及、较少研究，又被置于重点位置的一个重要生态补偿领域。

土地资源中的耕地资源领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涉及耕地休耕、耕地退耕、控制耕地面源污染等等方面，因此，耕地休耕是耕地

资源领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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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地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研究中的难点和核心，实践操作层面的生态补偿标准确定，通常采用机

会成本方式。在具体确定机会成本时通过分析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净收益、农户的主观补偿意愿和农户租赁耕地支付土地租金

等代理变量测度
[28]

。在耕地休耕政策实施中，亩均水稻纯收入和耕地休耕补偿意愿可以视为确定受访农户参与耕地休耕政策机

会成本的代理变量。按照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受访农户亩均水稻纯收入为 372.31 元，受访农户耕地休耕补偿平均补

偿意愿为 720.65 元/亩，实际耕地休耕补偿标准为单季 420 元/亩和每年 700 元/亩，实际耕地休耕补偿介于二者之间，表明实

际的耕地休耕补偿标准与受访农户耕地休耕补偿意愿之间还有提升的空间。按照影响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因素的计量回归分析

可以发现，亩均水稻纯收入、耕地休耕补偿意愿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程度的影响显著，且方向为负，表明亩均水稻

纯收入水平越好，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差；耕地休耕补偿意愿越高，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补偿意愿越

高，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差。因此，为了确保耕地休耕政策的顺利实施，保障参与耕地休耕政策的合理权益

和收入不受影响，应当采取可行措施，适度提高耕地休耕补偿标准，维持农户参与耕地休耕制度后的收入水平不下降或略高于

原有收入水平，充分考虑参与耕地休耕政策农户的亩均水稻纯收入和耕地休耕补偿意愿。 

4 结论 

本文利用课题组于 2018 年对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三市分别下辖的长沙县、渌口区、湘潭县的 6 个乡镇 18 个村

庄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计量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湖南长株潭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地区农户对耕地休耕政

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1)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总体满意度为 3.36，介于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其中

45.9%的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评价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2)亩均水稻纯收入和耕地休耕补偿意愿，作为确定受访农户

参与耕地休耕政策机会成本的代理变量，均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影响显著，且方向为负。也就是亩均水稻纯收入

水平越好，耕地休耕补偿标准越高，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程度越差。(3)农户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受访农户耕地

休耕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且方向为正。受访农户的文化程度越高，教育年限越长，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越好，农户家庭 65

岁以上人口数量越多，外出打工 6 月以上人口越多，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受访农户家庭人口规模越大，

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差；且女性的耕地休耕政策满意度低于男性。(4)农户主观评价变量都对受访农户的耕地休耕

政策满意度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耕地保护功能认知越明确，对耕地休耕政策越熟悉，自愿参与耕地休耕补偿政策，对当前耕

地休耕补偿模式认可度越高，对目前耕地休耕补偿标准的评价越好，认为耕地休耕补偿及时发放，参与耕地休耕补偿政策后的

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 

研究结论对完善耕地休耕政策具有如下有益的政策启示：(1)受访农户对耕地休耕补偿政策的总体满意程度介于一般与比较

满意之间，表明耕地休耕政策较农户需求而言还有提升和改进的空间，需要采取可行措施加快完善耕地休耕政策的机制设计，

主要包括耕地休耕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的耕地休耕技术路线、耕地休耕补偿方式和耕地休耕组织制定等；(2)为了顺利实施耕地

休耕政策，确保广大参与农户的执行耕地休耕政策后的收入水平不下降，应该科学、合理地制定公平的耕地休耕补偿标准，充

分考虑广大参与农户的亩均水稻纯收入水平和耕地休耕补偿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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